L

TFAEA

ERR
FE A
ZETE R
CERR
’fé/\

2 IR A

R R

v}é&

N
alg
>
i
~ o~

|\

R R

%&
A
iRE A T

ERBRBYIGRREST
114 Rf f BB 3 % 3950
BRI (REL X BF)
L0007 OO F OO #0004 05544
Zr5u— SEe 0 200000000085
if‘ffelf?’i}ilp\’ﬁ S AN

:?‘;_ A7 O0%OOR005

B2

. =2
\'_'
=

FRP L—LPF'._
A Egz
L0000 OO%OOORO£0005.81#
PRIGEREERGEFR AP
KEM!T 2B REFTZB166 168~ 17
0186 ~188%%
FRE Akt
R Bd AT 3k REH - 166168~ 17
0186 ~188%%

FE AL Mps
1LO0* OOFOO®R00% 00584
SATRER ERFERRT AP

FE A OOFOOOROKI0FL]H#

T
ik E
FE AL Ly
L0077 OO % OOK-O&0005. 7+
M*ﬁ%ﬁﬁ atoraa P

A7 OO0O®ROOOBROE005



i S I

FE A
ZE TR
CER
F#E A

v+ E LO0% OOF%OOOR005.31#
FapEAFRRF AL

XE2 27 OO0FOOR00051 1
+ B At
ﬁ'ﬁ I B l}_LOCD'FF OOFQOQOBOE0005TH
A ¥ RS LA

# A F OOFOOOROB005:
Rz s [EN

Fd e A iR
&OO?’ OO FOOOROH005.71
EER(SAFERFARGF AP

FAEAF OOFOOR00000%5.15 ~ 17

i
A I
M 4% OO0 OO0FOOHE0E101

EiE A BARE
5EO00% OO%OO#05L104
Ew iz @
KA OOFOOKR 000531
R
200 OO®OO#000%5 0051+

I EARY T ARG RAFTER > AP LT
ER

fﬁj’Z‘A%?i%% guvtf'Lo
BALI

S RERLHLARRFRAR LS TREL 0 F T ART
o MR R AR 2R R R R (7
BN FER) %132 F2F M2 o EFEFA 4G F FiEHF
133 i ~ %134 W77 L) 0 pEP SR L FREA 20
il A RSN A AR



- N EH
S A AT ARII2E2? 18P i & FlA gD R R AR
F o AE 3 —n—»%‘\!ﬁ iR R B o B HRA BRSO
ERARMIZ2ERT P EIF H945LTL > 3 112#37 290
PR A2 BEFEAER Mfwmzmza 13p r1112#
By fFs %865 T M B 42k U R A FE R
Bxgird s (TR) 0~ >3 113#122 197 '1112&51\:

=) BT B A ) B A by N 0 S S L S Y E T
EARIRE PR RN
)b § i ] % 13316%

L) f el 913302 2 B ed E /Al fit

2. A A 1122120 139 B 4aif B 25 15 2 14
(Mg EFF1 > &0 1 i5je~ §15, 7487 » 1 AF & 4 48 844,
164~ (&£3113#1" 2 114% 27 4z~ 258,296~ - 4, 164x14
=58, 296) » ¥ %‘ﬁwﬁ ¥R 0 113F 12 2114827 2.3 {7
WA AU WY R AR REERT AP (TR
L A ) 3, 3127 - SEREN NS M S ”’(’fvﬁil?ﬂ
4 EM50% 220, 8187 K2 SR (4ot 4 B o 18 e
B v - B¥F 51,8027 0 Afi- B Etf’}él,SOO
AN ABREEEF L TRFERTELL 9497 F 5
HEMP X (AEEF128F ) T3 283 (2% % %85-8
TE)3#8BFe 2 p PR EP (22X 591-1077 ) ~ @]?
é‘ﬁﬁv(ﬂ\%ééﬂll—%? ) ﬂﬂ Z2:(2% % %67-69
F) - ~BREEEF 127 x (2% % 571- 73;‘)\7r¢g£
FEEAT B B35 4 (- EE53T-39F )~ FHMF 1%k

v 4&L4J¢ \Jrrl‘e

b
i
mj



(A5 EE53F)E 87 me Fp113810 2114520 2
fr | **i FERAE R B e £ 5 346,854 % (3 S

ﬁ’?ﬁmiié;l 21»» 2 (

4152 2% 17 ) > A l13F & ~ 114+ R 3 220 &
é‘.?*é-‘}?’l 2% 517,303~ ~ 19,248~ > FlH ¥ & %> E4E & %

’ﬁi;}r“ér‘#ﬁg%*?” B b X drar bk B 524, 36%1s £ FF

13,088~ ~ 14,559~ - A“11?)&1’J 114#2% 5186,174
~ (FENFEEE) o

@Bm » FaxA>113&817 3 114#27 4 » 346, 854’1#“,% A
£ 2AFF*186,1T4~ » 5 4RFF -

3. A% A ;ihp-%a*: (110#27 3 112&17 ) 2 3

()x—ﬂ?‘ RS X 110822 3 12”12% - 64, 028
~ o [11# 42,110~ > 112#17* 1,110~ » ¥ A#ﬁ'@?]i*ii
R E AR 110820 2120 e 27,343 > 1114I 7 36
97> 3 ABREEEF I P E e » 110£27 1127
o r & 6 945 > 111# £ 3,429~ > 112& 1% 4 » 779~ > 11
0 2 111& 7§ ¢ 478 = Ry 10 @07 £9702,
4317~ ~ 510~ > 110# 6" 30 p 4g B~ {7 pefa & & F48 2410, 0
00~ FEF- ~ZRBEIFELKFFHLEE 14225,
50~ > Fik- e X AP RREEFHFL S E I Jr5,0
00~ > =FT ~» X BRI H7HFL T 57 4z 5,00
0= o

2 BHE > FHMAZ o kimmp d (F% %81-83F)

1R ES A RETRE GFEE $111-113F ) ~ A g

ettt (F%5%327TF) ‘ﬁEﬁﬁEéﬁ‘a@z\» (7F% %55
) o> ““’é%%*ﬁ%’lf%“ﬁav&. (F%5%09F ) ~wi#& (F72¥%
89-103 ~ 123-125 ~ 139-145 ~ 201-259 ~ 525-535F ) -~ 110
EFREGFH - FREF A wE (FEF1I3TE)
$ 43 CGF%569-TL 4874917 ) ~ M3 A% & (-,F zs



£T5-T8F ) ~ ~ S ESE £} 12 A ML (F % 561-63
F) ~der it (FEEETE) ~#Jgf«orﬁéﬁﬂ% (F%
%543-545 ~ 563F ) 4"&,%* LM S (5 5443
F) ~E ‘"‘?ﬁ* 2 @M E (FE 54457 ) ~ FRmF
HCHE $B3TF ) - 5 *‘““:ifﬁﬁg% (# % 5447

) oo fx,ﬁn*‘hrﬁéﬁ# (7% %547-549 ~ 565F ) ~ »I=l12
£11%15p ”%ﬁ 4 (% %575-583F ) % ‘*‘*‘ﬁ%? o B
el B m o E OV s T 5024, 0647 (3R SRR

®) o

I > Ha3RE 4 410,950
£140) > all0eRZ112&E R 3 s
% %16, 009% ~ 17, 303% . 17

p

IT.

T

—

A d

—

\H‘ PRI
s DN
,.J;
o
([@p]
R

% 5262,800 (& Nk ’i) o
gt - i zé‘““:’zﬁ%—w - & 2V A 419524, 0545 - deof
@& L 7 262,800% o 4261250 % o L4
BAeR2 2 A0~ MOTIRAREE261, 254~ - Flpt > @
(E. ﬁ FAEG F1330EF A F 2 Fd 0 BT RE
/;! x; i b %134;

%1iﬂ’fgim?gg§¢%,$g$%waaw¥m

R AL F U I ERiELF 133 T Ed 0 A A
LF oo FarARE Mm%\ THAF oo RAcw g fard -
TRARE > PEERGFERFHLE L TLT (%zr“ﬁfésc—)

o ¥ EY 3] 114 = 4 ! 30 2

AE e = F MmES
rFRAGREBRANES

A pRAF T B REEs0p ke AN RA T

-]



114

b

AP BRI R

// 2.

iR P FJ 7 ZZ‘/F ELUNTE SIS
R RN )
i* o @ )/\—E”‘E"E'F"}:E’Qi
ENENTR T B

CRIRA L R AT
% A R o

% 1421
E e \g

% 3R

v

g‘r—'ﬁ_%\‘ Lg

Pl

b

bl
m

2
v
l,
Yo
z
=

=2 4 ]
'é‘ e _‘\i ;
B ¢ F P T

IR S S P R R S
VR AR I b % 141 %

s 4 N 183 G2 ) £ LT L T
AR AR L AR 3

¥

o

,ﬁ%é»é“ il

v

3

q

30

2

2
|

T o FAarL T HG
4)—1-7 Ol‘jl——"z,
513 H *EF“Z/‘)'—ﬂ

2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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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39號
聲  請  人
即  債務人　周芹至(原名：周芝安、周素月)
　　    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號4樓　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相對人即債　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　　　　　
法定代理人　何英明　　住同上　　　　　
相對人即債　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號1樓　　　　
法定代理人　郭明鑑　　住同上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送達代收人　蔡政宏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段000號8樓
相對人即債　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66、168、17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0、186、188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法定代理人　陳佳文　　住同上
代　理　人　楊紋卉　　住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66、168、17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0、186、188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送達代收人　陳映均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8樓　 
相對人即債　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段00號1樓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及地下1樓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法定代理人　林淑真　　住同上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送達代收人　江雅鳳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段000號7樓　
相對人即債　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段00號　　
法定代理人　邱月琴　　住同上　　
代　理　人　楊千慧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號3樓　　 
相對人即債　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1樓　　　
法定代理人　黃俊智　　住同上　　　
代　理　人　賴怡真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段000號7樓　
相對人即債　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段00號　　
法定代理人　郭倍廷　　住同上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送達代收人　謝依珊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段00號7樓 
相對人即債　星展(台灣)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○00號15、17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樓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法定代理人　伍維洪　　住同上
代　理　人　陳正欽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號10樓　　　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送達代收人　梁鐵軍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號10樓　　　 
相對人即債　合迪股份有限公司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3樓　　　
法定代理人　陳鳳龍　　住同上　　　
相對人即債　周宏祈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號1樓　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免責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債務人周芹至不予免責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，除別有規定外，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132 條定有明文。惟債務人如有消債條例第133 條、第134 條所列各種情形，除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外，法院即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
二、經查：
　㈠債務人於民國112年2月13日聲請清算，因未經前置協商程序，視其清算之聲請為法院調解之聲請，而移付調解程序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消債調字第94號受理，於112年3月29日調解不成立，移回清算程序，本院於112年12月13日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86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；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受償新臺幣（下同）0元，於113年12月19日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91號裁定清算程序終止等情，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。
　㈡消債條例第133條
　1.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，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，債務人有薪資、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，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，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，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，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，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　2.債務人於112年12月13日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情形
　⑴擔任清潔工作，每月工作收入約15,748元，月領老人補助4,164元(合計113年1月至114年2月收入共58,296元，4,164×14＝58,296)，另為兼職業務員，113年1月至114年2月之執行業務所得，分別有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國泰產險)所得3,312元、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國泰人壽)450元至20,818元不等之所得(如附件開始清算後收入第二段落，第一個數字為1,892元，最後一個數字為1,800元)、八馬國際事業有限公司執行業務所得共2,949元等情，據其陳明在卷(本案卷第123頁)，並有切結書(本案卷第85-87頁)、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(本案卷第91-107頁)、國泰產險函(本案卷第41-43頁)、國泰人壽函(本案卷第67-69頁)、八馬國際事業有限公司函(本案卷第71-73頁)、社會及租金補助查詢表(本案卷第37-39頁)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(本案卷第53頁)等在卷可佐。因此113年1月至114年2月之薪資、執行業務所得及固定收入合計為346,854元（計算式詳附件）。
　⑵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，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.2倍定之（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），而113年度、114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.2倍為17,303元、19,248元，因其並無房屋租金支出，應扣除相當於房屋費用支出所占比例約24.36%後金額為13,088元、14,559元，合計113年1月至114年2月為186,174元（計算式詳附件）。
　⑶從而，債務人於113年1月至114年2月收入346,854元扣除必要生活費用186,174元，仍有餘額。
　3.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（110年2月至112年1月）之情形
　⑴在國泰人壽承攬保險業務，110年2月至12月收入共64,028元，111年共42,110元，112年1月1,110元，並有承攬國泰產險保險業務，110年2月至12月收入共7,343元，111年共7,369元，有八馬國際事業有限公司直銷收入，110年2月至12月收入共6,945元，111年共3,429元，112年1月收入779元，110年至111年亦曾申報康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業務所得2,431元、510元，110年6月30日領取行政院疫情紓困補助10,000元。另每週一、三受雇王登尾從事清潔工作，每月收入5,750元，每週二、四受雇龔品紋從事清潔工作，每月收入5,000元，每週五、六受雇蔡淑幸從事清潔工作，每月收入5,000元。
　⑵上開情節，有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（清卷第81-83頁）、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（清卷第111-113頁）、社會補助查詢表（清卷第327頁）、租金補助查詢表（清卷第55頁）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（清卷第59頁）、存簿（清卷第89-103、123-125、139-145、201-259、525-535頁）、110年因應疫情擴大急難紓困核定通知書（清卷第137頁）、國泰人壽函（清卷第69-71、487-491頁）、國泰產險函（清卷第75-78頁）、八馬國際事業有限公司陳報狀（清卷第61-63頁）、收入切結書（清卷第117頁）、王登尾陳報狀（清卷第543-545、563頁）、王登尾簽立之證明書（清卷第443頁）、龔品紋簽立之證明書（清卷第445頁）、龔品紋陳報狀（清卷第537頁）、蔡淑幸簽立之證明書（清卷第447頁）、蔡淑幸陳報狀（清卷第547-549、565頁）、本院112年11月15日調查筆錄（清卷第575-583頁）等附卷可參。足認其聲請前二年可處分所得為524,054元（計算式詳附件）。
　⑶關於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部分，其主張每月支出10,950元（住在友人房屋，無租金支出），而110年度至112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.2倍各為16,009元、17,303元、17,303元，因其並無房屋租金支出，應扣除相當於房屋費用支出所占比例約24.36%後金額為12,109元、13,088元、13,088元，債務人主張金額低於上開標準，應予採計，合計二年之結果為262,800元（計算式詳附件）。
　⑷綜上，債務人於聲請前二年之可處分所得524,054元，扣除必要生活費用262,800元，尚餘261,254元。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之受償金額為0元，低於該餘額261,254元，因此，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不免責之事由，應可認定。
　㈢消債條例第134條
　  債權人未提出證據證明債務人有何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之事由，且經本院職權調查結果，尚無合於消債條例第134條其他各款之情事。
三、綜上所述，債務人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事由，應不予免責。債務人雖經本院裁定不免責，然如繼續清償債務達一定程度後，仍得聲請法院審酌是否裁定免責(如附錄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　　民事庭　　　法　官  陳美芳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黃翔彬
附錄
一、債務人繼續清償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規定：
　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
　　債務人因第 133 條之情形，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，繼續
　　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，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
　　分配額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。　　
   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2條
　　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
　　務，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 20% 以上者，
　　法院得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免責。
二、債務人嗣後聲請裁定免責時，須繼續清償各普通債權之最低應受分配額。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39號

聲  請  人

即  債務人　周芹至(原名：周芝安、周素月)

　　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號4樓　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相對人即債　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　　　　　

法定代理人　何英明　　住同上　　　　　

相對人即債　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號1樓　　　　

法定代理人　郭明鑑　　住同上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送達代收人　蔡政宏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段000號8樓

相對人即債　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66、168、17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0、186、188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法定代理人　陳佳文　　住同上

代　理　人　楊紋卉　　住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66、168、17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0、186、188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送達代收人　陳映均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8樓　 

相對人即債　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段00號1樓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及地下1樓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法定代理人　林淑真　　住同上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送達代收人　江雅鳳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段000號7樓　

相對人即債　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段00號　　

法定代理人　邱月琴　　住同上　　

代　理　人　楊千慧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號3樓　　 

相對人即債　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1樓　　　

法定代理人　黃俊智　　住同上　　　

代　理　人　賴怡真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段000號7樓　

相對人即債　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段00號　　

法定代理人　郭倍廷　　住同上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送達代收人　謝依珊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段00號7樓 

相對人即債　星展(台灣)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○00號15、17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樓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法定代理人　伍維洪　　住同上

代　理　人　陳正欽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號10樓　　　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送達代收人　梁鐵軍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號10樓　　　 

相對人即債　合迪股份有限公司
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3樓　　　

法定代理人　陳鳳龍　　住同上　　　

相對人即債　周宏祈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號1樓　
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免責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債務人周芹至不予免責。

    理  由

一、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，除別有規定外

    ，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

    消債條例）第132 條定有明文。惟債務人如有消債條例第13

    3 條、第134 條所列各種情形，除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

    意者外，法院即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

二、經查：

　㈠債務人於民國112年2月13日聲請清算，因未經前置協商程序

    ，視其清算之聲請為法院調解之聲請，而移付調解程序，經

    本院以112年度司消債調字第94號受理，於112年3月29日調

    解不成立，移回清算程序，本院於112年12月13日以112年度

    消債清字第86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；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

    受償新臺幣（下同）0元，於113年12月19日以112年度司執

    消債清字第191號裁定清算程序終止等情，業經本院依職權

    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。

　㈡消債條例第133條

　1.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，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，債務

    人有薪資、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，扣除自己及依法

    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，而普通債

    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，可處分所得

    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，法

    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，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

    者，不在此限。

　2.債務人於112年12月13日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情形

　⑴擔任清潔工作，每月工作收入約15,748元，月領老人補助4,1

    64元(合計113年1月至114年2月收入共58,296元，4,164×14＝

    58,296)，另為兼職業務員，113年1月至114年2月之執行業

    務所得，分別有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國泰

    產險)所得3,312元、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國泰

    人壽)450元至20,818元不等之所得(如附件開始清算後收入

    第二段落，第一個數字為1,892元，最後一個數字為1,800元

    )、八馬國際事業有限公司執行業務所得共2,949元等情，據

    其陳明在卷(本案卷第123頁)，並有切結書(本案卷第85-87

    頁)、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(本案卷第91-107頁)、國泰

    產險函(本案卷第41-43頁)、國泰人壽函(本案卷第67-69頁)

    、八馬國際事業有限公司函(本案卷第71-73頁)、社會及租

    金補助查詢表(本案卷第37-39頁)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(本

    案卷第53頁)等在卷可佐。因此113年1月至114年2月之薪資

    、執行業務所得及固定收入合計為346,854元（計算式詳附

    件）。

　⑵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，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

    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.2倍定之（消債條例第64

    條之2第1項），而113年度、114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

    活費1.2倍為17,303元、19,248元，因其並無房屋租金支出

    ，應扣除相當於房屋費用支出所占比例約24.36%後金額為13

    ,088元、14,559元，合計113年1月至114年2月為186,174元

    （計算式詳附件）。

　⑶從而，債務人於113年1月至114年2月收入346,854元扣除必要

    生活費用186,174元，仍有餘額。

　3.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（110年2月至112年1月）之情形

　⑴在國泰人壽承攬保險業務，110年2月至12月收入共64,028元

    ，111年共42,110元，112年1月1,110元，並有承攬國泰產險

    保險業務，110年2月至12月收入共7,343元，111年共7,369

    元，有八馬國際事業有限公司直銷收入，110年2月至12月收

    入共6,945元，111年共3,429元，112年1月收入779元，110

    年至111年亦曾申報康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業務所得2,4

    31元、510元，110年6月30日領取行政院疫情紓困補助10,00

    0元。另每週一、三受雇王登尾從事清潔工作，每月收入5,7

    50元，每週二、四受雇龔品紋從事清潔工作，每月收入5,00

    0元，每週五、六受雇蔡淑幸從事清潔工作，每月收入5,000

    元。

　⑵上開情節，有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（清卷第81-83頁）、勞

    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（清卷第111-113頁）、社會補

    助查詢表（清卷第327頁）、租金補助查詢表（清卷第55頁

    ）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（清卷第59頁）、存簿（清卷第89

    -103、123-125、139-145、201-259、525-535頁）、110年

    因應疫情擴大急難紓困核定通知書（清卷第137頁）、國泰

    人壽函（清卷第69-71、487-491頁）、國泰產險函（清卷第

    75-78頁）、八馬國際事業有限公司陳報狀（清卷第61-63頁

    ）、收入切結書（清卷第117頁）、王登尾陳報狀（清卷第5

    43-545、563頁）、王登尾簽立之證明書（清卷第443頁）、

    龔品紋簽立之證明書（清卷第445頁）、龔品紋陳報狀（清

    卷第537頁）、蔡淑幸簽立之證明書（清卷第447頁）、蔡淑

    幸陳報狀（清卷第547-549、565頁）、本院112年11月15日

    調查筆錄（清卷第575-583頁）等附卷可參。足認其聲請前

    二年可處分所得為524,054元（計算式詳附件）。

　⑶關於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部分，其主張每月支出10,950元（

    住在友人房屋，無租金支出），而110年度至112年度高雄市

    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.2倍各為16,009元、17,303元、17,30

    3元，因其並無房屋租金支出，應扣除相當於房屋費用支出

    所占比例約24.36%後金額為12,109元、13,088元、13,088元

    ，債務人主張金額低於上開標準，應予採計，合計二年之結

    果為262,800元（計算式詳附件）。

　⑷綜上，債務人於聲請前二年之可處分所得524,054元，扣除必

    要生活費用262,800元，尚餘261,254元。普通債權人於清算

    程序之受償金額為0元，低於該餘額261,254元，因此，債務

    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不免責之事由，應可認定。

　㈢消債條例第134條

　  債權人未提出證據證明債務人有何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各

    款之事由，且經本院職權調查結果，尚無合於消債條例第13

    4條其他各款之情事。

三、綜上所述，債務人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事由，應不予

    免責。債務人雖經本院裁定不免責，然如繼續清償債務達一

    定程度後，仍得聲請法院審酌是否裁定免責(如附錄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　　民事庭　　　法　官  陳美芳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，並

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黃翔彬

附錄

一、債務人繼續清償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規定：

　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

　　債務人因第 133 條之情形，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，繼續

　　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，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

　　分配額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。　　

   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2條

　　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

　　務，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 20% 以上者，

　　法院得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免責。

二、債務人嗣後聲請裁定免責時，須繼續清償各普通債權之最低

    應受分配額。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39號

聲  請  人

即  債務人　周芹至(原名：周芝安、周素月)

　　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號4樓　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相對人即債　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　　　　　

法定代理人　何英明　　住同上　　　　　

相對人即債　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號1樓　　　　

法定代理人　郭明鑑　　住同上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送達代收人　蔡政宏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段000號8樓

相對人即債　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66、168、17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0、186、188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法定代理人　陳佳文　　住同上

代　理　人　楊紋卉　　住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66、168、17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0、186、188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送達代收人　陳映均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巷00號8樓　 

相對人即債　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段00號1樓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及地下1樓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法定代理人　林淑真　　住同上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送達代收人　江雅鳳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段000號7樓　

相對人即債　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段00號　　

法定代理人　邱月琴　　住同上　　

代　理　人　楊千慧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號3樓　　 

相對人即債　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1樓　　　

法定代理人　黃俊智　　住同上　　　

代　理　人　賴怡真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○段000號7樓　

相對人即債　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段00號　　

法定代理人　郭倍廷　　住同上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送達代收人　謝依珊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段00號7樓 

相對人即債　星展(台灣)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○00號15、17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樓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法定代理人　伍維洪　　住同上

代　理　人　陳正欽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號10樓　　　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送達代收人　梁鐵軍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號10樓　　　 

相對人即債　合迪股份有限公司
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設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3樓　　　

法定代理人　陳鳳龍　　住同上　　　

相對人即債　周宏祈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0號1樓　

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免責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債務人周芹至不予免責。

    理  由

一、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，除別有規定外，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132 條定有明文。惟債務人如有消債條例第133 條、第134 條所列各種情形，除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外，法院即應為不免責之裁定。

二、經查：

　㈠債務人於民國112年2月13日聲請清算，因未經前置協商程序，視其清算之聲請為法院調解之聲請，而移付調解程序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消債調字第94號受理，於112年3月29日調解不成立，移回清算程序，本院於112年12月13日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86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；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受償新臺幣（下同）0元，於113年12月19日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91號裁定清算程序終止等情，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。

　㈡消債條例第133條

　1.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，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，債務人有薪資、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，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，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，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，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，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
　2.債務人於112年12月13日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情形

　⑴擔任清潔工作，每月工作收入約15,748元，月領老人補助4,164元(合計113年1月至114年2月收入共58,296元，4,164×14＝58,296)，另為兼職業務員，113年1月至114年2月之執行業務所得，分別有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國泰產險)所得3,312元、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國泰人壽)450元至20,818元不等之所得(如附件開始清算後收入第二段落，第一個數字為1,892元，最後一個數字為1,800元)、八馬國際事業有限公司執行業務所得共2,949元等情，據其陳明在卷(本案卷第123頁)，並有切結書(本案卷第85-87頁)、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(本案卷第91-107頁)、國泰產險函(本案卷第41-43頁)、國泰人壽函(本案卷第67-69頁)、八馬國際事業有限公司函(本案卷第71-73頁)、社會及租金補助查詢表(本案卷第37-39頁)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(本案卷第53頁)等在卷可佐。因此113年1月至114年2月之薪資、執行業務所得及固定收入合計為346,854元（計算式詳附件）。

　⑵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，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.2倍定之（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），而113年度、114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.2倍為17,303元、19,248元，因其並無房屋租金支出，應扣除相當於房屋費用支出所占比例約24.36%後金額為13,088元、14,559元，合計113年1月至114年2月為186,174元（計算式詳附件）。

　⑶從而，債務人於113年1月至114年2月收入346,854元扣除必要生活費用186,174元，仍有餘額。

　3.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（110年2月至112年1月）之情形

　⑴在國泰人壽承攬保險業務，110年2月至12月收入共64,028元，111年共42,110元，112年1月1,110元，並有承攬國泰產險保險業務，110年2月至12月收入共7,343元，111年共7,369元，有八馬國際事業有限公司直銷收入，110年2月至12月收入共6,945元，111年共3,429元，112年1月收入779元，110年至111年亦曾申報康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業務所得2,431元、510元，110年6月30日領取行政院疫情紓困補助10,000元。另每週一、三受雇王登尾從事清潔工作，每月收入5,750元，每週二、四受雇龔品紋從事清潔工作，每月收入5,000元，每週五、六受雇蔡淑幸從事清潔工作，每月收入5,000元。

　⑵上開情節，有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（清卷第81-83頁）、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（清卷第111-113頁）、社會補助查詢表（清卷第327頁）、租金補助查詢表（清卷第55頁）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（清卷第59頁）、存簿（清卷第89-103、123-125、139-145、201-259、525-535頁）、110年因應疫情擴大急難紓困核定通知書（清卷第137頁）、國泰人壽函（清卷第69-71、487-491頁）、國泰產險函（清卷第75-78頁）、八馬國際事業有限公司陳報狀（清卷第61-63頁）、收入切結書（清卷第117頁）、王登尾陳報狀（清卷第543-545、563頁）、王登尾簽立之證明書（清卷第443頁）、龔品紋簽立之證明書（清卷第445頁）、龔品紋陳報狀（清卷第537頁）、蔡淑幸簽立之證明書（清卷第447頁）、蔡淑幸陳報狀（清卷第547-549、565頁）、本院112年11月15日調查筆錄（清卷第575-583頁）等附卷可參。足認其聲請前二年可處分所得為524,054元（計算式詳附件）。

　⑶關於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部分，其主張每月支出10,950元（住在友人房屋，無租金支出），而110年度至112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.2倍各為16,009元、17,303元、17,303元，因其並無房屋租金支出，應扣除相當於房屋費用支出所占比例約24.36%後金額為12,109元、13,088元、13,088元，債務人主張金額低於上開標準，應予採計，合計二年之結果為262,800元（計算式詳附件）。

　⑷綜上，債務人於聲請前二年之可處分所得524,054元，扣除必要生活費用262,800元，尚餘261,254元。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之受償金額為0元，低於該餘額261,254元，因此，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不免責之事由，應可認定。

　㈢消債條例第134條

　  債權人未提出證據證明債務人有何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之事由，且經本院職權調查結果，尚無合於消債條例第134條其他各款之情事。

三、綜上所述，債務人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事由，應不予免責。債務人雖經本院裁定不免責，然如繼續清償債務達一定程度後，仍得聲請法院審酌是否裁定免責(如附錄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　　民事庭　　　法　官  陳美芳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黃翔彬

附錄

一、債務人繼續清償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規定：

　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

　　債務人因第 133 條之情形，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，繼續

　　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，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

　　分配額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。　　

   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2條

　　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

　　務，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 20% 以上者，

　　法院得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免責。

二、債務人嗣後聲請裁定免責時，須繼續清償各普通債權之最低應受分配額。



